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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

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

王 燕

水 是 人类生存 和发 展的 基础。

随 着气候 变化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，

全球 范围内的水资源短缺和水质恶

化问题日益突出。为了实现对水源地

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，建立长效的生

态补偿运作模式显得十分必要。

在生态补偿体系中，政府应占据

主导地位，充当生态补偿 机制的制

定者、策划者、激励 者和监督者，对

生态补偿 机制的建立起 着决 定性作

用。因此，政府补偿是 水源地 生态

补偿的基本运作模式，补偿 方式主

要 包括 ：转移支付、产业 支持、政

策补偿、建立生态补偿基金 等。但

是，随 着水 源地 生 态环 境的恶化，

单靠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远远难以

解决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之 间日益

尖锐的矛盾，政 府补偿也逐渐显示

出诸多弊端，如 补偿资金 来源单一、

资金缺口 大、资金 运作缺乏有效的

监督约束机制等。在我国的 水 源地

生态补偿中，政 府补偿的资金 来源

基本是排 污收费、征 收的生态补偿

费以 及财政专项拨款，加 之生态建

设 前期 欠账 太多，单靠国家财政投

入远 远 不 够，且省级 以 下的财政转

移支付 制度极 不健 全，财政支付不

到位的现 象经常发 生，生态建设资

金难以 保证。资金运作规范化的缺

失，造成了资金积 累和筹措不足，中

央、地 方政府、主管部门 及 经营者

之间的 法律关系 及责任不 明确，缺

乏 整体的协调性 ，造成了补偿行 为

横向 和纵向的 分割，影响了资金的

使 用效率。

市场补偿是 政 府补偿 的有益补

充，成为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的主要

方向，政 府可以 利用市场手段和经

济激 励政 策来提高水 源地生态环 境

的生态效益，包括产权 交易市场、一

对一交易、生态标 记 等形式。与依

附财政转移支付的政府间接补偿相

比，市场补偿是 水源地 生态受益者

对保护者的直接补偿，水源地生态

保护者与受益 者之间实现“对接”，

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机制享受其权

利并承担 相应的责任，实现 各自的

利益诉求。国内外的生态补偿 实践

证明，采用市场机制运作的生态补

偿由于成本低、适用范围广、决策民

主等优势，效 果明 显。然 而 较之政

府补偿，市场补偿也存在着补偿难

度 大、补偿短期行 为严重及缺乏相

关法律法规配套等问题。

因此，水 源地 生态补偿 的运作

机制应 坚持政 府在其中的 主导地

位，同时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，

进一步完善水 源地 生态补偿制度。

具体来讲，可以 通过以 下几 个渠道

来实现：

1.水 源地 生 态补偿运作机制的

选择。政 府与市场两种水源地生态

补偿 运作模 式只 有协调 配 合，才能

保证 生态保护的效率。例如 从水 源

地的规模来看，在我国一些较 大的

流 域，由于 流 域面 积 广，涉及的居

民、企 业、地 方政府以 及其他 利益

相 关者众 多，生态补偿应以 政府补

偿 为主；对一些中小流 域，由于 流

域涉及面小，生态受益者与生态供

给者数 量小，容易达成补 偿 协议，

应以 市场手段为主。政 府与市场之

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。政 府在建立

生态补偿中的作用是 主要的，不仅

要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的 法规，而且

在很多情况下是 生态保护与生态项

目建设的主要 购买者；同时市场机

制也 不能脱 离政府的强力管理而存

在，它需要 政 府在市场补偿 的过程

中发挥其职能，纠正 市场偏 差和市

场失灵，担当补偿政 策立 法等法律

保障角色。

2.制定实施有利于水 源地生 态

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政 策。在政府

补偿 方式中，财政转移支付是 政 府

补偿的主流 方式，由于资金 来源有

保障、见 效快，是生态补偿 最直接、

最易实施的手段。制 定有利于生态

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，应在加

大转移支付 力度的同时改 进转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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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 结构。在目前财政政策框 架的基

础 上，一方面 增设 对水源区 生态保

护 和建设 有直接关联的 专项 资金，

增设 欠发 达地区定向专项资金 ；另

一方面 增加 对重要 生态功 能 区、生

态屏障区、生态保护良好的省市的

补助和 奖励，形成激 励机制。同时，

对重要的水源地 生态服务功能实施

国家购买，对水 源区的经 济价值进

行 评估，将分年度的补偿 转 变为分

期付款。此外，整合 现 有的生态保

护专项 资金 统 筹使用，优先 用于水

源地 水 土保持、生物多样 性 保 护、

洪水调蓄、防风固沙等。

福建省水源地生态建设成效明显

3.完善水 源地 生态补 偿 的市场

运作模 式。在水 源地 生态补偿中充

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，引导社 会

各方参与水源地的环 境保护和生态

建设，培育资源市场，开放 生产要素

市场，使资源资本化、生态资本化，

环 境要素的价格真正 反映它们的稀

缺程度，从而 达到节约资源和减少

污染的双重效应。另外，探索资源使

用权、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

模 式，完善水资源合理 配 置和有偿

使 用制度，加 快 建立 水资源使 用权

出让、转让和租赁的交易机制，建立

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 机

制，逐步推行政 府管制下的排污权

交易，通过市场机制降低 治污成本，

提 高治污效率，引导并鼓 励 生态环

境保护者和受益者之 间通过自愿协

商实现 合理的生态补偿。

4.拓 宽水 源地 生 态补偿资金的

筹 集渠道。通过政 策性 引导，拓宽

生态补偿 资金的来源是 解决 生态补

偿 问 题 的 关键。从政府层 面 来讲，

可以 通过建立 生态友好型的税费政

策，在现有税收制度中贯彻 绿 色发

展的理念，通过税收制度限制不 利

于水源地 生态保护的经济行为。同

时，引入市场机制，在资金筹 集渠

道方面做一些尝试 ：一是征 收 水源

地生态安 全保 险 金。对于每一个向

水域排 污的组 织，征 收一定比例的

保 险 金，在出现 水 污染危 机 时，可

以 调动此资金 进行 紧急救助。二是

增加 水 源地使用费和排污费。目前，

水资源的使用费和排污费的征 收 额

度很低，建议实行 按 量收 费，即设

定一个标 准，超过标 准的部分实行

高额 收 费，超 过量越 大，收 费标 准

越 高。三是向受益人收取 水源地 生

态补 偿 费。如 下游的受益者应对上

游的地 方政府、企业 或个人对水资

源进行生态保护付出的代价给予一

定的补偿。

5.完善相关法律法规。尽管我国

已经初步建立了生态补偿 法律体 系，

但 还很不完善。因此 要借鉴国外成

功的制度，系统梳理或重新修订有

关法律 法 规，包括《 环 境保护 法》、

《 水 法》、《 水污染防 治法》、《 水土保

持 法》等，增设 水资源及水 环 境保

护经济补偿制度，对水资源及水环

境保护 经 济补偿 的目的、范围、方

针、原则、重要措施、法律责任等做

出详细 的规定，确 立 经 济补偿资金

来源、补偿的标 准，规范补偿资金

的管理和使用，建立 经济补偿评估

与监督 机制等。通过相 关法律 法规

的完善，突出生态环 境 利益和生态

公共价值，明确国家、地方、资源开

发利用者和生态环 境保护者的权利

和责任，从而建立 生态补偿 的长效

机制。

（作 者单位 ：山 东经济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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